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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議會第 3屆第 10次臨時會   第 4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23日（星期三）10時 41分 

地點：本會議事堂 

出席：如簽到簿 

列席： 

市政府 

市長 盧秀燕 副市長 黃國榮 

秘書處處長 顏迺倫 民政局局長 吳世瑋 財政局局長 羅仙法施德明代 

教育局局長 楊振昇 經發局局長 張峯源 建設局局長 陳大田 

交通局局長 葉昭甫 都發局局長 黃文彬 農業局局長 蔡精強 

觀旅局局長 韓育琪 社會局局長 彭懷真 勞工局局長 張大春 

消防局局長 曾進財 衛生局局長 曾梓展 環保局局長 陳宏益 

文化局局長 陳佳君 地政局局長 吳存金 法制局局長 李善植 

新聞局局長 黃國瑋 稅務局局長 沈政安 研考會主委 吳皇昇 

原民會主委 林益陸 客委會主委 江俊龍 警察局局長 蔡蒼柏 

主計處處長 林淑勤 人事處處長 陳杉根 政風處處長 詹政曇  

水利局局長 范世億 運動局局長 李昱叡   

本會 

    顧問  翁文德      法規研究室主任 謝學銧      議事組主任 王益豐     

主席：張議長清照                                 紀錄:詹芳燕 

主席宣告開會 

一、 主席請盧市長報告 3月 23日凌晨花蓮發生強震，本市相關災情及處理情形。 

盧市長說明： 

(一)「天佑臺中！」，截至目前，市民平安無傷亡，只有零星災情，已逐一派員修復， 

    部分修復完畢。 

(二)臺中捷運部分，在震後立即巡檢各車站站體及軌道，車輛無損，軌道區無異狀。 

    另站體及機廠所屬設施電梯、手扶梯停機狀況均修復完成，正常運作。首班車 

    準點發車，沒有造成延誤。 

(三)中央配發的珍貴 COVID-19疫苗，經查疫苗儲存庫沒有斷電、破裂情形，疫苗保 

    冷完好無缺。 

(四)目前還在餘震中，加上部分地區出現間歇性大雨，在地質鬆軟區可能有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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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土石鬆動情形，市府會加強戒備，也提醒市民朋友小心。 

(五)另外，透過中部七縣市互助聯盟，關心中部其他六縣市是否平安、需不需要臺 

    中市協助，經回應災情狀況還好，可自行處理。 

二、宣讀確認第 3次會議紀錄。 

決議：備查。 

三、報告市政府自治規則案。 

本次會期計有：修正「臺中市大甲地政事務所編制表」等 15案報告案。 

決議:除編號第 4號案不予備查外，其餘均照法規委員會處理意見，予以備查。 

四、討論及三讀議案第二讀會。 

(一) 討論市政府提案               

市政府提案第 1至 19號案，計 19案。 

決議: 除第 1號案保留外，其餘均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 

(二) 討論議員提案 

1. 民政委員會：議民字第 001－007號            計  7案 

2. 財政經濟委員會：議財字第 001－007號        計  7案 

3. 教育文化委員會：議教字第 001－014號        計 14案 

4. 交通地政委員會：議交字第 001－010號        計 10案 

5. 警消環衛委員會：議警字第 001－005號        計  5案 

6. 都發建設水利委員會：議都字第 001－028號    計 28案 

7. 法規委員會：議法字第 001－002號            計  2案 

  共計 73案 

決議: 均照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 

(三) 討論議長交議案 

本會交議字第 001號： 

為修訂本會「錄影、錄音管理規則」部分條文草案，提請審議案。 

決議：照法規委員會審查意見通過。 

五、會議詢問 

(一)張議員滄沂:本市防空避難處所應充足，以利危急時逃生避難之用。另建請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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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以「莫等待」軍歌為本市市歌，以鼓舞士氣、激勵人心。 

(二)何議員敏誠:建請警察局對於以科技執行違規取締時應符合人性化，以免有過當 

               之虞。 

(三)陳議員清龍:本會開議期間，外界、媒體僅重視發言次數，不問發言內容品質， 

               請主席不應限制、停止議員之發言權。 

主席裁示: 

1. 請市政府務必重視議員之詢問意見。 

2. 本會對於議員之發言權絕對予以尊重，且於會議中均徵得現場議員之共識辦理。 

六、臨時動議 

(一)臨字第1號案: 請市政府儘速修訂臺中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以達到有效管理建 

                 築物消防安全、用電安全及避難安全，真正來預防火災案，並於 

                 本會下次大會提出修正案。 

決議:照案通過。 

(二)臨字第2號案: 針對外埔消防分隊及外埔分駐所原地合建案，建請消防局、警察 

                 局及民政局共同討論擴大徵收相鄰土地(永吉段地號1094， 

                 161.72平方公尺)之可行性及必要性，以避免廳舍空間或消防車 

                 輛停車位不足案。 

決議:照案通過。 

(三)臨字第3號案: 因路面修整工程或下雨天而候車亭封閉導致公車過站不停時，建 

                 請市政府應提前公告周知案。 

決議:照案通過。 

(四)臨字第4號案: 請交通局審慎評估檢討三民、崇德、五權、錦南五岔路口之標誌 

                 及標線是否清楚得當，並應符合該區用路人的使用習慣，另4月1 

                 日前應暫停開罰交通違規案件案。 

決議:照案通過。 

(五)臨字第5號案: 請警察局提出改善治安的具體做法，並提供市政府歷次整體治安 

                及警察服務品質滿意度民意調查報告案。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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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議會第 3屆第 10次臨時會第 4次會議 

 

本次會議出席議員名單：吳敏濟、李榮鴻、施志昌、顏莉敏、張 

清照、楊典忠、王立任、陳廷秀、林孟令、吳瓊華、林汝洲、張 

家銨、陳清龍、張瀞分、謝志忠、陳本添、王朝坤、賴朝國、吳 

顯森、羅永珍、徐瑄灃、蕭隆澤、周永鴻、黃馨慧、楊正中、張 

廖乃綸、陳淑華、林祈烽、劉士州、朱暖英、張耀中、何文海、 

沈佑蓮、陳成添、曾朝榮、賴順仁、黃健豪、謝明源、陳文政、 

陳政顯、賴佳微、張彥彤、江肇國、黃守達、羅廷瑋、李  中、 

鄭功進、邱素貞、何敏誠、賴義鍠、李麗華、張玉嬿、蔡耀頡、 

蘇柏興、林碧秀、張滄沂、林德宇、李天生、段緯宇、蔡成圭、 

黃仁、林榮進、朱元宏 

 


